第二类中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备案及第三类中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备案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第二类中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备案及第三类中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备案
二、依据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2005年8月26日国务院令第445号，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 生产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自生产之日起30日内，将生产的品种、数量等情况，向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经营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自经营之日起30日内，将经营的品种、数量、主要流向等情况，向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经营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自经营之日起30日内，将经营的品种、数量、主要流向等情况，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前两款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于收到备案材料的当日发给备案证明。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5号）第三条……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第二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和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的备案证明颁发工作。……
三、受理机构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四、审批机构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五、受理条件
1．属依法登记的化工产品生产、经营企业。2．明确生产、经营的易制毒化学品品种、产量或销量、销售量、流向等情况；3．有健全的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4.企业法定代表人和销售、管理人员具有易制毒化学品的有关知识，无毒品犯罪记录；5.产品拥有符合要求的产品包装说明和使用说明书；6.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单位的，还应当具备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和危险化学品登记证（复印件）；属于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的，还应当提交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六、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七、申请材料
1.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品种、产量/销售、流向量等情况的备案申请书；
2.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
3.产品包装说明和使用说明书；
4.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5.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单位的，还应当提交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和危险化学品登记证（复印件）/属于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的，还应当提交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6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和销售、管理人员具有相应易制毒化学品知识的证明材料及无毒品犯罪记录证明材料。
八、优惠政策
无
九、办理时限
法定当日
    十、监督方式
电话监督 86589728   
 十一、救济渠道
申请人对行政许可决定不服的，可在六十日内依法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十二、责任追究
无   
十三、办公时间
    工作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0-17:00
    十四、办公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市府大路260号市政务服务中心D11窗口   十五、办公电话
024-83963201/83962779
   







十六、审批流程图          

第二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生产、经营备案及第三类中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备案流程图
1、申请人网上申请

2、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退回，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即时）
2、不属于受理范围的，退回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即时）
是否
受理
是
否
2、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受理申请。（予以受理）

[bookmark: _GoBack]3、颁发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备案证明（当日）
是
否
3、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即时）
是否通过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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